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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0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宜华健康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21 

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、子公司与债权人签署《债务重组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债务重组的基本情况 

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11 月因资金紧

张，与河源美德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源美德”）签署《借款合同》，公司

向河源美德借款 5000 万元，用于资金周转。汕头宜华世纪投资有限公司等对公

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因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利息。河源美德于 2019年 12月，以借款合同纠纷

为由，向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案号为（2019）粤 1602 民初 4311

号。 

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经公司与河源美德达成和解，在法院主持下达成《民

事调解书》。双方一致确认，计至 2020 年 2 月 4 日，公司欠河源美德本息共计

5448.755万元。由公司分期支付。 

公司在偿还部分本息后，因资金紧张未能继续偿还剩余借款本息，河源美德

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。期间，公司追加子公司众安康后勤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众安康”）对剩余未支付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

任。 

2022 年 1月 28 日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、子

公司众安康与债权人河源美德签署《债务重组协议》，就剩余未清偿本金、还款

期限、河源美德应尽的义务（向法院申请中止本案执行、解除本案所涉及的冻结、

扣押、查封）等，公司、众安康、河源美德、各担保方进行确认。 

上述债务重组经公司第八届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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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上述事项已取得债权人同意，在公司董事会

审议通过及法院形成法律文书后执行。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无需政府有

关部门批准、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。 

二、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河源美德贸易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河源市高新区兴业大道东边、科技四路南边生活配套区内“高升

苑”一楼商铺 113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魏清海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600MA52REEN0E 

股东信息： 

魏清海持有 60%股权，陈德峰持有 40%股权。 

除上述借款外，河源美德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

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

斜的关系。 

三、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河源美德贸易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

丙方 1：汕头宜华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

丙方 2：刘** 

丙方 3：刘** 

丙方 4：陈** 

（以上合称“丙方”） 

丁方 1：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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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方 2：汕头市恒康装饰制品有限公司 

丁方 3：汕头市龙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（以上合称“丁方”） 

第一条 甲方及乙方确认，乙方在前述《民事调解书》项下的全部剩余未

清偿本金为人民币 36,658,867.01 元，截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的利息为人民币

17,546,286.9元。 

第二条 甲方不可撤销且无条件免除乙方就本协议第一条确定的剩余未

清偿本金中 7,331,773.4 元的清偿责任，乙方仅需就剩余未清偿本金

29,327,093.61 元（即本协议第一条所述本金的 80%）向甲方承担清偿责任。 

第三条 甲方不可撤销且无条件免除乙方就本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截至

2022 年 1 月 27 日的利息人民币 17,546,286.9 元，且自 2022 年 1 月 28 日起不

再要求乙方按照《民事调解书》确定的标准计算应向甲方支付的逾期还款利息承

担清偿责任。乙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个月内协调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甲

方在本协议项下对乙方的重组债权。 

第四条 甲方确认，本协议签订后，在《民事调解书》项下乙方对甲方的

负债总额仅为本金 29,327,093.61 元（即重组债务）。若乙方在本协议签订 10

个月内支付第二笔款项 27,327,093.61 元或协调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重组债权的，

则为乙方履行完毕本协议，本案立即执行结案，否则甲方有权申请恢复执行《民

事调解书》，之前免除的本金和利息均不再免除，全面恢复执行。 

第五条 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，应立即向法院申请中止本案执行，并解除

本案所有涉及到的查封、扣押、冻结（除丁方 2汕头市恒康装饰制品有限公司名

下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外）。 

第六条 丙方及丁方就乙方对甲方的债务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 

第七条 乙方同意按照以下约定向甲方清偿重组债务： 

1. 本协议内容经法院记入执行和解笔录后 1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清偿重组

债务本金【2,000,000】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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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协议签订 10个月内支付剩余款项【27,327,093.61】元。 

第八条   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，并经乙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（若需）

审议并通过之日起生效。乙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（若需）未审议通过的，本协议

自动终止。 

四、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债务重组的目的是推动公司逾期债务的解决，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，改

善公司的财务状况。本次债务重组取得债权方的理解与支持，有助于缓解公司流

动性困难，降低负债率，促进公司经营发展。 

若公司根据协议约定，在 10 个月内归还剩余本金，本次债务的豁免本息将

计入公司 2022年收益，对公司 2022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


